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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08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安泰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0—037 

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按“合同能源管理”模式建设 

40MW 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项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项目合作概述 

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现有总装机

容量为 74MW 的发电机组，原与公司所在工业园区的焦化、炼铁、炼钢生产工艺

产出的煤气相平衡。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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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连波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景坡先生，持有公司 50%股权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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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本公司有偿提供河北环亚公司所需煤气、电、生产和生活及消防用水、

除盐水、氮气等能源介质。生产和生活及消防用水含税单价：2.9 元/吨，除盐

水含税单价：16.35 元/吨，焦炉煤气含税单价：0.34 元/m3，高炉煤气含税单价：

0.07 元/m3，转炉煤气含税单价：0.14 元/m3，氮气含税单价：0.4 元/m3，电力含

税单价：0.54 元／kwh。合同期内，双方结算介质为固定单价，不受外部政策调

整影响。所用介质的数量，经双方共同确认的相应介质管道的计量表数据为准（如

高炉煤气热值低于 3558±200kJ/m3时，即≤3358kJ/m3时，煤气价格降低 10%结算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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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设内容，如后期建设内容或配置水平有新的调整，则相应调整本项目投资总

额和节能收益总额。 

（6）所有权转移：在本合同到期并且本公司付清本合同下全部款项之前，

本项目下的所有由河北环亚公司采购并安装的设备、设施、仪器等项目财产的所

有权属于河北环亚公司。本合同全面履行完毕之后，该等项目财产的所有权将无

偿移交给本公司，河北环亚公司应保证该等项目财产正常运行，同时移交本项目

继续运行所必需的资料。如该项目财产的继续使用需要河北环亚公司的相关技术

和/或相关知识产权的授权，河北环亚公司应当无偿向本公司提供该等授权，但

本公司仅限于本项目中使用。 

（7）违约责任： 

因本公司违约造成本合同解除，本公司除承担全部违约责任外，还应向河北

环亚公司赔付违约金（项目总投资额的 2%），且承担河北环亚公司由此造成的

全部损失。除已付节能效益分享费用外，本公司应按规定执行。 

河北环亚公司在本项目项目建设、运行过程中，不符合项目方案、国家、行

业标准规范的要求且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完成整改的，河北环亚公司除承担全部责

任外，还应向本公司赔付违约金（项目总投资额的 2%），且承担本公司由此造

成的全部损失。 

如河北环亚公司违反在本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义务、责任，则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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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次项目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第三方筹建，一方面符合国家节能、环保政策，

另一方面，有利于充分利用园区富余煤气的热源，实现经济、节能双效益。项目

投运后，公司年发电量及相应经济效益将总体增加。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七月二十七日 

 


